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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英文名稱由「Star Properties Group (Cayman Islands) Limited」更改為

「Star Group Company Limited」，並將中文名稱由「星星地產集團(開曼群島)有限公司」

更改為「星星集團有限公司」。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通過批准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特別決

議案；及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透過發出更改名稱註冊證書批准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後，方告作實。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資料連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及相關

代表委任表格的通函，將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星星地產集團(開曼群島)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英文名稱由「Star Properties Group (Cayman Islands) 

Limited」更改為「Star Group Company Limited」，並將中文名稱由「星星地產集團(開曼群

島)有限公司」更改為「星星集團有限公司」（「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條件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告作實： 

 

(1) 本公司股東（「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批准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特別決議案；及 

 

(2) 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透過發出更改名稱註冊證書批准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於特別決議案在本公司將舉行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獲通過後，本公司將與開曼群島公司

註冊處處長辦理相關存檔手續。待上文所載的條件獲達成後，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自本

公司新名稱登記於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存置的登記冊內當日起生效。本公司其後將

於香港公司註冊處辦理必需的存檔手續。  

 

此外，待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確認後，於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

買賣本公司股份（「股份」）的中英文股份簡稱亦會隨之更改。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理由 

 

董事會不時評估本集團的業務策略。董事會不僅致力發展本集團現有核心業務，同時積 

極通過多元化及擴展至新業務領域創造價值。 

 

於 2020 年 10 月 22 日， 本公司完成了一項非常重大收購事項，以收購一現有品牌「城

市（Metropolitan）」連同其旗下之投資物業及相關業務（「非常重大收購事項」）。於非

常重大收購事項完成後， 本公司主要從事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 以進行出售、出租或

資本增值、 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提供融資。 及「城市（Metropolitan）」品牌旗下經

營之多項與生活方式相關之業務。此外，本集團已於年內開始其建築工程及裝修工程業

務。  

 

隨著本集團業務範圍進一步發展及擴大，董事會認為，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為本公司提

供更合適的企業形象及戰略方向。因此，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的建議新名稱將更好地反

映本公司現在的業務發展及未來業務規劃，並為本公司提供全新的企業形象及身份，從

而有利於本公司的未來發展。因此，董事會認為，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符合本公司及股東

之整體最佳利益。 

 



更改公司名稱的影響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不會影響任何股東之權利。於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所有印有 

本公司目前名稱之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票將繼續有效及作為股份法定所有權之有效憑 

證，並將繼續有效作買賣、結算、登記及交付用途。  

 

因此，本公司將不會就現有股票免費換領印有本公司新名稱之新股票作出任何安排。於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任何進一步發行之股票將印有本公司之新名稱，且本公司之 

證券將以新名稱於聯交所買賣。另外，於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本公司將相應變更

中英文股份簡稱，惟須待聯交所確認後方可作實。本公司將於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

盡快就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另行刊發公佈，並於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後公佈股份簡稱之更改。

本公司之股份代號將仍為「1560」。 

 

 

 

一般事項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告作實，而概無股東須就 

有關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之決議案放棄投票。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更改公司名

稱及建議第二次修訂和重述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的資料及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的

通函將於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本公司將適時另行作出公告，以通知股東（其

中包括）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之生效日期及（如適用）本公司就股份於聯交所買賣之股份

簡稱變動。 

 

 

 

承董事會命 

星星地產集團（開曼群島）有限公司 

主席 

陳文輝 

 

香港，2021 年 3 月 31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陳文輝先生（主席）、張慧璇女士、廖漢威先生及龐錦強教授；一

位非執行董事嚴國文先生；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偉桄博士、李仲明先生及陳華敏女士。 


